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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“优秀大学生‘求是’创新项目”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本科教育改革、充分发挥我院优质

科教资源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作用，着力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科技创

新能力，促进本、研学习衔接，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设立“优

秀大学生‘求是’创新项目”。该项目拟为国内高校大学生拓展科研

视野、探索科技前沿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学习实践平台。

第二条 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负责项目的申报组织和管理

工作。项目评选坚持科学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。

第三条 项目研究时间一般为 1-2年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四条 国内相关高校四年级（截止当年 9 月份）优秀应届本科

毕业学生。

第五条 申请者要具有浓厚的科研兴趣、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、

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科研探索精神，需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才能提出申

请。

第六条 有意愿以推荐免试方式（本硕博贯通项目除外）报考天

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。

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

第七条 每年 5-6 月份申请者根据所学专业与我院导师指导组沟

通确定研究课题。填写《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“优秀大学生‘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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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’创新项目”申请表》，并经申请者所在单位同意后，由导师指导

组（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导师指导组）对申请人的业务基础、

研究能力、科研态度、研究条件及研究项目的前瞻性、创新性、可行

性和预计提供研究成果的形式等予以鉴定并签署意见，报学院。每人

只能申请一项。

第八条 每年 7-9 月份导师指导组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，确定

推荐资助项目名单报学院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3天。

第九条 项目批准后不得擅自更换项目名称、项目负责人等信息。

如确需进行调整，由项目负责人申请，经导师指导组同意，报学院批

准。

第四章 项目结题

第十条 项目完成预定的研究任务，并取得预期成果后应及时结

题。项目执行期一般 1-2年。

第十一条 申请者需在执行期截止前（预计每年 6 月 30 日前）完

成项目并撰写结题报告，结题报告需申请者签字后报指导老师审核签

字，后报生物工程学院签署意见并归档。结题验收后，将为申请者发

放项目资助经费和结题证书。

第十二条 项目执行时间超过 2年仍不能结题的，取消项目资助。

第五章 经费及管理

第十三条 项目资助经费 2万元/项。

第十四条 项目实行导师指导组指导下的项目负责人负责制，经

费开支须经导师指导组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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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主要开支范围：

1．实验、材料费：原材料、试剂、药品、消耗品购置费。

2．测试、化验、加工费。

3. 差旅费、会议费、专家费。

第十六条 经费采用入学后报销的形式，给予报销经费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。

生物工程学院

2024 年 9 月 18日


